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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潍坊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    潍职院党办字„2017‟6号 

★  
  

关于筹备召开潍坊职业学院第五届 

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

 

各党支部（党总支）、各部门： 

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任期

已满，应予换届。根据《中国工会章程》和《潍坊职业学院

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决

定筹备召开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

会第一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双代会”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大会指导思想 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

展观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

神，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，总结四届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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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会”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成绩，进一步促进校园民主政治建

设和工会组织建设，凝心聚力，开拓创新，为创建优质高职

院校奠定更好的工作基础。 

二、会议时间 

2017 年 3月下旬。 

三、会议主要议题 

1.听取审议《学院工作报告》； 

2.审议《工会工作报告》； 

3.审议《学院财务工作报告》； 

4.审议《工会经费审查工作报告》； 

5.选举产生学院第五届工会委员会、工会经费审查委员

会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、宣教文体委员会、提案工作委员会、

生活福利委员会、教书育人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； 

6.选举产生学院第五届工会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； 

7.学院党委主要领导讲话。 

四、代表名额、构成比例及选举办法 

根据《潍坊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》第十条

规定，教代会代表不少于全体教职工人数的 30%。教代会代

表以教师为主体，教师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数的 60%。教代

会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应包括学院党政、群团组织、

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和学校各方面人员。青年教师、女教师、

工勤人员代表应占一定的比例。各部门按照分配名额进行酝

酿和选举，推选出符合代表条件的候选人，经“双代会”代

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后，报学院党委研究确定正式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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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。 

五、各委员会拟设人数及选举办法 

本次大会拟选举产生潍坊职业学院工会第五届委员会

委员 15名，其中选举主席 1名，副主席 2 名（兼职）；女工

委员会委员 11 名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5 名，以上各委员

会委员均通过选举办法产生，选举设候选人，其中工会委员

会委员采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，女工委员会委

员、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办法产生

（女工委员会委员只有女代表有选举权）；拟选举产生潍坊

职业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生活福利委员会委员 7名，

教书育人委员会委员 15 名，提案审理委员会委员 9 名，宣

教文体委员会委员 11 名，教职工代表大会各工作委员会委

员均采用设候选人，通过等额举手表决的办法产生。 

六、筹备组织工作 

为确保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和筹备工作有序进行，成立

大会筹备领导小组： 

（一）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宋桂言 

副组长：王剑波  谭  明  王  忠 

成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王维勇  刘如春  刘志艳  刘泓蔚  孙维富   

吴承波  张培发  彭元彪   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 

1.秘书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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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谭  明  邢同胜  刘  凯  王沐智 

职  责：完成大会有关材料的起草、送审、印发等工作。 

2.宣传组 

成  员：孙维富  葛树强  邢庆亮  张珣然 

职  责：宣传氛围的营造，大会宣传报道等。 

3.提案组 

成  员：王剑波  贾  颜  曹金清  常文霞 

职  责：完成大会提案的征集与落实工作。 

4.会务组 

成  员：谭  明  于  涛  王晓健  王锋华  杨晓华 

姚德才 

职  责：大会服务，会场、会标、代表标识、会议用品

准备等。 

5.资格审查组 

成  员：王  忠  任术琦  董宝成  李焕芳   

职  责：负责对代表资格的审查，确定代表团以及各代

表团团长、副团长建议名单。 

 

 

中共潍坊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2017 年 3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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